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嘉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林荷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

字第69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7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許嘉純與許雲卿為兄妹，林荷園與許雲卿則為男女朋友關

係。於民國112年4月1日下午3時30分許，許嘉純在嘉義縣○

○鄉○○村○○○0號內，因故與其母邱玉嬌、其兄許雲卿

發生口角，許雲卿隨即徒手毆打、拉扯許嘉純（許雲卿傷害

許嘉純部分，由原審另行判決），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林荷

園見狀，即雙手抓住許嘉純雙臂以隔開許雲卿兄妹，許嘉純

竟因不滿林荷園阻擋其追擊許雲卿，憤而基於傷害之犯意，

徒手拉扯林荷園使之推撞牆壁，致林荷園受有右上臂擦傷、

頭部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荷園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許嘉純有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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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

被告許嘉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

據（見本院卷第80頁至第83頁、第125頁第126頁），且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許嘉純

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

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

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許嘉純固坦認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肢體

衝突，然否認有拉扯告訴人林荷園並將之推撞牆壁的傷害行

為，辯稱：當時是因為告訴人林荷園拉扯伊頭髮及手臂，才

不斷掙扎把告訴人林荷園推開云云。

三、經查：

　㈠據證人即告訴人林荷園迭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指證許雲卿遭

在場勸架的張智彥拉離開後，其見被告許嘉純作勢要追擊許

雲卿，連忙抓住被告許嘉純雙上手臂，拉開被告許嘉純與許

雲卿之間距離，然被告許嘉純竟憤而抓其頭髮往牆上撞擊，

造成其頭顱跟身體都撞向牆壁，其間僵持2、3秒等語明確

（見偵卷第41頁，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核與證人即被

告許嘉純母親邱玉嬌證述：「我本來在客廳看手機，突然許

嘉純叫很大聲，我就看到許雲卿跟許嘉純打在一起，然後林

荷園就要把他們拉開，張智彥也過來把許雲卿拉到客廳另一

邊去打架。我視野看到許嘉純抓林荷園的頭髮靠近頭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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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林荷園抓許嘉純的手，他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

邊，所以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他們兩個就拉扯在一起，時

間祇有一下子。」、「（許嘉純與林荷園拉扯時是）面對

面」（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82頁）等語互核相符，堪認告訴

人林荷園指證情節確實有據。

　㈡又比對告訴人林荷園提出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

院（下稱大林慈濟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書所列「右上臂擦

傷、頭部挫傷」之傷勢（見警卷第10頁），亦與證人林荷

園、邱玉嬌前揭證述被告許嘉純出手方式及告訴人林荷園遭

攻擊部位等節並無矛盾，自可認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情節屬

實無誤。

　㈢至證人即被告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祇

看到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的頭髮，被告許嘉純僅有

反抗，沒有打告訴人林荷園，也沒有以身體或雙手推擠告訴

人林荷園云云。然細繹證人朱紋琳證述內容：「林荷園拉扯

許嘉純時，幾乎是貼著身體的，（林荷園）放手後大概是一

個上臂的距離」「（兩人拉扯時）是在矮鞋櫃前方」「許嘉

純被抓著頭髮，頭就往後仰，算是前後的關係，許嘉純在前

面，林荷園在後面...許嘉純就是一直反抗，身體一直晃，

林荷園都不放手」「就我目擊的狀況，她們都不曾有貼牆」

「她們一開始是沒有靠牆，但在結束的時候，就是我說住手

之後，她們兩個人就一起倒在鞋櫃牆壁那邊」等情節（見原

審卷第129頁至第131頁），其先稱被告許嘉純與告訴人林荷

園發生衝突期間均不曾靠牆，復又稱最後兩人均倒向鞋櫃牆

邊；另一邊證稱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時兩人幾乎貼

著身體，放手後，雙方間距一個上臂距離，後又稱結束時，

雙方倒向鞋櫃牆邊各節，非無前後矛盾之狀況，更與證人邱

玉嬌證述「她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林荷園還有

撞到牆壁」乙情不符（見原審卷第79頁），是證人朱紋琳證

詞是否可信，已有可疑。又訊之被告許嘉純於偵查中經檢察

官提示告訴人林荷園之診斷證明書，供承「當時我有掙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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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荷園推開，但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去撞到牆」乙節（見偵卷

第43頁），也與證人朱紋琳上開證稱其喊住手，告訴人林荷

園與被告許嘉純雙方均倒向鞋櫃牆邊不符，是證人朱紋琳前

揭證詞即難逕採。又衡以常人臨訟往往避重就輕，或極力反

擊對自己不利之證據，然由被告許嘉純前揭供述其推開告訴

人林荷園是否造成告訴人林荷園撞牆受傷此節，卻不敢肯定

給予回答，即非無心虛而模糊其詞之可能，均足推認證人林

荷園、邱玉嬌證述情節較可採信為真實，被告許嘉純上開所

辯，尚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許嘉純犯行已堪認定，應依

法論科。　

四、核被告許嘉純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五、原審認被告許嘉純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許嘉純因家庭糾紛而波及在場為阻擋

衝突繼續發生之告訴人林荷園，造成告訴人林荷園受有傷

害，所幸其傷勢尚非嚴重，兼衡被告許嘉純之犯罪動機、手

段與犯罪情節，以及被告許嘉純迄今尚未取得告訴人林荷園

之諒解，復參酌被告許嘉純自陳之職業、智識程度、經濟及

家庭生活狀況等情（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35頁），

且參考被告許嘉純之素行暨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拘

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

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

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

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許嘉純

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

件被告許嘉純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

許嘉純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荷園於112年4月1日在其友人許雲卿

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住處，見許雲卿與告訴

人許嘉純兄妹間因故發生口角進而爆發肢體衝突，竟與許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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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徒手毆打、拉扯告訴人許

嘉純，致告訴人許嘉純受有臉部挫傷、上排牙齒疼痛、左膝

瘀傷、左小腿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未經審判證

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

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

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

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

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

有罪之認定基礎。　　

三、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被害人就

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

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

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

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

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

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

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

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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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及在場人朱紋琳於警詢、偵

查中之證述及大林慈濟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荷園坦認確有於案發當天與告訴人許

嘉純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

稱：其僅有以雙手抓住告訴人許嘉純雙手以阻擋告訴人許嘉

純與其兄許雲卿發生進一步衝突，縱其與告訴人許嘉純有互

為拉扯，也未使告訴人許嘉純受傷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許嘉純提告被告林荷園涉有傷害犯行，固據提出前揭

驗傷診斷書及其傷勢照片為證（見警卷第9頁，原審卷第148

頁至第153頁），然由其歷次指述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

節，於警詢時指稱：「我哥的女朋友（即被告林荷園）從我

背後拉扯我頭髮，我就將她推開，除此之外就沒有了」（見

警卷第3頁背面）、偵查中指證：「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我的

頭髮，我有掙扎，就將他推開」（見偵卷第43頁）、原審審

理時改證述：「我們（其與被告林荷園）在拉扯時有撞到鞋

櫃，不在醫生畫的部位，因為是在另一隻腳，有照片而

已。」及指稱：「林荷園抓著我的頭髮，我掙扎要甩開她，

因為當時我被許雲卿摔到地上還沒有站穩，林荷園又不放

手，晃來晃去就會沒站穩，造成我腳去撞到矮鞋櫃，手部因

為我想要林荷園放開我頭髮，林荷園又不放開，在掙扎時，

我手撞到牆壁」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第139頁），綜觀

告訴人許嘉純指證被告林荷園造成其傷害之歷程前後不一。

而據其初始僅指稱被告林荷園拉其頭髮，於原審審理時亦不

諱言「（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

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林荷園縱有如

告訴人許嘉純指稱拉扯其頭髮之舉，也未造成其傷害。此

外，告訴人許嘉純並未具體指明被告林荷園有何與共犯許雲

卿共同傷害其身體之行為。是被告林荷園究以如何方式傷害

告訴人許嘉純，已陷未明。

　㈡雖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另提出傷勢照片（右手下臂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挫傷及右小腿瘀青，如原審卷第152頁、第153頁），指證被

告林荷園抓住其頭髮致其為掙脫而撞向矮鞋櫃及揮擊牆壁而

受有傷害云云，惟告訴人許嘉純自承其為掙脫被告林荷園之

束縛而將之推開（見警卷第3頁），則之後告訴人許嘉純自

身站立不穩或自行揮擊而受有傷害，得否歸咎被告林荷園有

何故意傷害行為，即非無疑。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

診斷書並未標列出前揭「右手下臂瘀挫傷、右小腿瘀青」等

傷勢（見警卷第9頁），甚至前揭照片亦無顯示拍攝日期，

自無從確知是否為告訴人許嘉純本人在案發當日之身體受傷

狀況，是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傷勢照片是否為其所稱於案發當

日與被告林荷園拉扯所致，自有疑義。

　㈢至證人即告訴人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當時有看到被告林荷園拉扯告訴人許嘉純的頭髮等語（見原

審卷第128頁），惟證人朱紋琳之證詞尚難遽採，已如前

述；況據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林荷園拉你頭

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

審卷第93頁），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無頭

部傷勢（見警卷第9頁），是縱認被告林荷園確有拉告訴人

許嘉純頭髮之舉動，亦未因此造成告訴人許嘉純頭部受傷，

自難據此逕認被告林荷園有構成傷害罪行。　

　㈣綜上，告訴人許嘉純所指稱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非無

瑕疵可指，而其提出照片亦無從推斷為案發當日之傷勢狀

況，而無從擔保其所為指述為真，參酌首揭說明，即難以告

訴人許嘉純片面指訴，而為被告林荷園不利之證據。是檢察

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

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林荷園有罪之確

信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林荷園犯罪，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

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

紋琳所述一致，足認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

行為由，指摘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之認事用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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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請求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撤銷改判云

云。惟本案由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之所述，均不足以

認定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已如上述，

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

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

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

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

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就此部分

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提起上訴，檢察官

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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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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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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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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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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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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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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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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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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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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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嘉純






被      告  林荷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9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7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許嘉純與許雲卿為兄妹，林荷園與許雲卿則為男女朋友關係。於民國112年4月1日下午3時30分許，許嘉純在嘉義縣○○鄉○○村○○○0號內，因故與其母邱玉嬌、其兄許雲卿發生口角，許雲卿隨即徒手毆打、拉扯許嘉純（許雲卿傷害許嘉純部分，由原審另行判決），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林荷園見狀，即雙手抓住許嘉純雙臂以隔開許雲卿兄妹，許嘉純竟因不滿林荷園阻擋其追擊許雲卿，憤而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拉扯林荷園使之推撞牆壁，致林荷園受有右上臂擦傷、頭部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荷園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許嘉純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被告許嘉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80頁至第83頁、第125頁第126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許嘉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許嘉純固坦認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肢體衝突，然否認有拉扯告訴人林荷園並將之推撞牆壁的傷害行為，辯稱：當時是因為告訴人林荷園拉扯伊頭髮及手臂，才不斷掙扎把告訴人林荷園推開云云。
三、經查：
　㈠據證人即告訴人林荷園迭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指證許雲卿遭在場勸架的張智彥拉離開後，其見被告許嘉純作勢要追擊許雲卿，連忙抓住被告許嘉純雙上手臂，拉開被告許嘉純與許雲卿之間距離，然被告許嘉純竟憤而抓其頭髮往牆上撞擊，造成其頭顱跟身體都撞向牆壁，其間僵持2、3秒等語明確（見偵卷第41頁，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許嘉純母親邱玉嬌證述：「我本來在客廳看手機，突然許嘉純叫很大聲，我就看到許雲卿跟許嘉純打在一起，然後林荷園就要把他們拉開，張智彥也過來把許雲卿拉到客廳另一邊去打架。我視野看到許嘉純抓林荷園的頭髮靠近頭的位置，林荷園抓許嘉純的手，他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所以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他們兩個就拉扯在一起，時間祇有一下子。」、「（許嘉純與林荷園拉扯時是）面對面」（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82頁）等語互核相符，堪認告訴人林荷園指證情節確實有據。
　㈡又比對告訴人林荷園提出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稱大林慈濟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書所列「右上臂擦傷、頭部挫傷」之傷勢（見警卷第10頁），亦與證人林荷園、邱玉嬌前揭證述被告許嘉純出手方式及告訴人林荷園遭攻擊部位等節並無矛盾，自可認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情節屬實無誤。
　㈢至證人即被告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祇看到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的頭髮，被告許嘉純僅有反抗，沒有打告訴人林荷園，也沒有以身體或雙手推擠告訴人林荷園云云。然細繹證人朱紋琳證述內容：「林荷園拉扯許嘉純時，幾乎是貼著身體的，（林荷園）放手後大概是一個上臂的距離」「（兩人拉扯時）是在矮鞋櫃前方」「許嘉純被抓著頭髮，頭就往後仰，算是前後的關係，許嘉純在前面，林荷園在後面...許嘉純就是一直反抗，身體一直晃，林荷園都不放手」「就我目擊的狀況，她們都不曾有貼牆」「她們一開始是沒有靠牆，但在結束的時候，就是我說住手之後，她們兩個人就一起倒在鞋櫃牆壁那邊」等情節（見原審卷第129頁至第131頁），其先稱被告許嘉純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衝突期間均不曾靠牆，復又稱最後兩人均倒向鞋櫃牆邊；另一邊證稱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時兩人幾乎貼著身體，放手後，雙方間距一個上臂距離，後又稱結束時，雙方倒向鞋櫃牆邊各節，非無前後矛盾之狀況，更與證人邱玉嬌證述「她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乙情不符（見原審卷第79頁），是證人朱紋琳證詞是否可信，已有可疑。又訊之被告許嘉純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告訴人林荷園之診斷證明書，供承「當時我有掙扎把林荷園推開，但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去撞到牆」乙節（見偵卷第43頁），也與證人朱紋琳上開證稱其喊住手，告訴人林荷園與被告許嘉純雙方均倒向鞋櫃牆邊不符，是證人朱紋琳前揭證詞即難逕採。又衡以常人臨訟往往避重就輕，或極力反擊對自己不利之證據，然由被告許嘉純前揭供述其推開告訴人林荷園是否造成告訴人林荷園撞牆受傷此節，卻不敢肯定給予回答，即非無心虛而模糊其詞之可能，均足推認證人林荷園、邱玉嬌證述情節較可採信為真實，被告許嘉純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許嘉純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許嘉純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五、原審認被告許嘉純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許嘉純因家庭糾紛而波及在場為阻擋衝突繼續發生之告訴人林荷園，造成告訴人林荷園受有傷害，所幸其傷勢尚非嚴重，兼衡被告許嘉純之犯罪動機、手段與犯罪情節，以及被告許嘉純迄今尚未取得告訴人林荷園之諒解，復參酌被告許嘉純自陳之職業、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情（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35頁），且參考被告許嘉純之素行暨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許嘉純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許嘉純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許嘉純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荷園於112年4月1日在其友人許雲卿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住處，見許雲卿與告訴人許嘉純兄妹間因故發生口角進而爆發肢體衝突，竟與許雲卿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徒手毆打、拉扯告訴人許嘉純，致告訴人許嘉純受有臉部挫傷、上排牙齒疼痛、左膝瘀傷、左小腿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三、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許嘉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及在場人朱紋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及大林慈濟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荷園坦認確有於案發當天與告訴人許嘉純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僅有以雙手抓住告訴人許嘉純雙手以阻擋告訴人許嘉純與其兄許雲卿發生進一步衝突，縱其與告訴人許嘉純有互為拉扯，也未使告訴人許嘉純受傷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許嘉純提告被告林荷園涉有傷害犯行，固據提出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其傷勢照片為證（見警卷第9頁，原審卷第148頁至第153頁），然由其歷次指述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於警詢時指稱：「我哥的女朋友（即被告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扯我頭髮，我就將她推開，除此之外就沒有了」（見警卷第3頁背面）、偵查中指證：「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我的頭髮，我有掙扎，就將他推開」（見偵卷第43頁）、原審審理時改證述：「我們（其與被告林荷園）在拉扯時有撞到鞋櫃，不在醫生畫的部位，因為是在另一隻腳，有照片而已。」及指稱：「林荷園抓著我的頭髮，我掙扎要甩開她，因為當時我被許雲卿摔到地上還沒有站穩，林荷園又不放手，晃來晃去就會沒站穩，造成我腳去撞到矮鞋櫃，手部因為我想要林荷園放開我頭髮，林荷園又不放開，在掙扎時，我手撞到牆壁」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第139頁），綜觀告訴人許嘉純指證被告林荷園造成其傷害之歷程前後不一。而據其初始僅指稱被告林荷園拉其頭髮，於原審審理時亦不諱言「（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林荷園縱有如告訴人許嘉純指稱拉扯其頭髮之舉，也未造成其傷害。此外，告訴人許嘉純並未具體指明被告林荷園有何與共犯許雲卿共同傷害其身體之行為。是被告林荷園究以如何方式傷害告訴人許嘉純，已陷未明。
　㈡雖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另提出傷勢照片（右手下臂瘀挫傷及右小腿瘀青，如原審卷第152頁、第153頁），指證被告林荷園抓住其頭髮致其為掙脫而撞向矮鞋櫃及揮擊牆壁而受有傷害云云，惟告訴人許嘉純自承其為掙脫被告林荷園之束縛而將之推開（見警卷第3頁），則之後告訴人許嘉純自身站立不穩或自行揮擊而受有傷害，得否歸咎被告林荷園有何故意傷害行為，即非無疑。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未標列出前揭「右手下臂瘀挫傷、右小腿瘀青」等傷勢（見警卷第9頁），甚至前揭照片亦無顯示拍攝日期，自無從確知是否為告訴人許嘉純本人在案發當日之身體受傷狀況，是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傷勢照片是否為其所稱於案發當日與被告林荷園拉扯所致，自有疑義。
　㈢至證人即告訴人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有看到被告林荷園拉扯告訴人許嘉純的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惟證人朱紋琳之證詞尚難遽採，已如前述；況據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無頭部傷勢（見警卷第9頁），是縱認被告林荷園確有拉告訴人許嘉純頭髮之舉動，亦未因此造成告訴人許嘉純頭部受傷，自難據此逕認被告林荷園有構成傷害罪行。　
　㈣綜上，告訴人許嘉純所指稱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非無瑕疵可指，而其提出照片亦無從推斷為案發當日之傷勢狀況，而無從擔保其所為指述為真，參酌首揭說明，即難以告訴人許嘉純片面指訴，而為被告林荷園不利之證據。是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林荷園有罪之確信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林荷園犯罪，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所述一致，足認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為由，指摘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之認事用法不當，請求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撤銷改判云云。惟本案由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之所述，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已如上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提起上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嘉純



被      告  林荷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
字第69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7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許嘉純與許雲卿為兄妹，林荷園與許雲卿則為男女朋友關係
    。於民國112年4月1日下午3時30分許，許嘉純在嘉義縣○○鄉
    ○○村○○○0號內，因故與其母邱玉嬌、其兄許雲卿發生口角，
    許雲卿隨即徒手毆打、拉扯許嘉純（許雲卿傷害許嘉純部分
    ，由原審另行判決），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林荷園見狀，即
    雙手抓住許嘉純雙臂以隔開許雲卿兄妹，許嘉純竟因不滿林
    荷園阻擋其追擊許雲卿，憤而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拉扯林
    荷園使之推撞牆壁，致林荷園受有右上臂擦傷、頭部挫傷之
    傷害。
二、案經林荷園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許嘉純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
    被告許嘉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
    據（見本院卷第80頁至第83頁、第125頁第126頁），且經本
    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許嘉純
    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
    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
    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許嘉純固坦認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肢體
    衝突，然否認有拉扯告訴人林荷園並將之推撞牆壁的傷害行
    為，辯稱：當時是因為告訴人林荷園拉扯伊頭髮及手臂，才
    不斷掙扎把告訴人林荷園推開云云。
三、經查：
　㈠據證人即告訴人林荷園迭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指證許雲卿遭
    在場勸架的張智彥拉離開後，其見被告許嘉純作勢要追擊許
    雲卿，連忙抓住被告許嘉純雙上手臂，拉開被告許嘉純與許
    雲卿之間距離，然被告許嘉純竟憤而抓其頭髮往牆上撞擊，
    造成其頭顱跟身體都撞向牆壁，其間僵持2、3秒等語明確（
    見偵卷第41頁，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
    許嘉純母親邱玉嬌證述：「我本來在客廳看手機，突然許嘉
    純叫很大聲，我就看到許雲卿跟許嘉純打在一起，然後林荷
    園就要把他們拉開，張智彥也過來把許雲卿拉到客廳另一邊
    去打架。我視野看到許嘉純抓林荷園的頭髮靠近頭的位置，
    林荷園抓許嘉純的手，他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
    所以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他們兩個就拉扯在一起，時間祇
    有一下子。」、「（許嘉純與林荷園拉扯時是）面對面」（
    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82頁）等語互核相符，堪認告訴人林荷
    園指證情節確實有據。
　㈡又比對告訴人林荷園提出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
    院（下稱大林慈濟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書所列「右上臂擦傷
    、頭部挫傷」之傷勢（見警卷第10頁），亦與證人林荷園、
    邱玉嬌前揭證述被告許嘉純出手方式及告訴人林荷園遭攻擊
    部位等節並無矛盾，自可認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情節屬實無
    誤。
　㈢至證人即被告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祇
    看到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的頭髮，被告許嘉純僅有
    反抗，沒有打告訴人林荷園，也沒有以身體或雙手推擠告訴
    人林荷園云云。然細繹證人朱紋琳證述內容：「林荷園拉扯
    許嘉純時，幾乎是貼著身體的，（林荷園）放手後大概是一
    個上臂的距離」「（兩人拉扯時）是在矮鞋櫃前方」「許嘉
    純被抓著頭髮，頭就往後仰，算是前後的關係，許嘉純在前
    面，林荷園在後面...許嘉純就是一直反抗，身體一直晃，
    林荷園都不放手」「就我目擊的狀況，她們都不曾有貼牆」
    「她們一開始是沒有靠牆，但在結束的時候，就是我說住手
    之後，她們兩個人就一起倒在鞋櫃牆壁那邊」等情節（見原
    審卷第129頁至第131頁），其先稱被告許嘉純與告訴人林荷
    園發生衝突期間均不曾靠牆，復又稱最後兩人均倒向鞋櫃牆
    邊；另一邊證稱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時兩人幾乎貼
    著身體，放手後，雙方間距一個上臂距離，後又稱結束時，
    雙方倒向鞋櫃牆邊各節，非無前後矛盾之狀況，更與證人邱
    玉嬌證述「她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林荷園還有
    撞到牆壁」乙情不符（見原審卷第79頁），是證人朱紋琳證
    詞是否可信，已有可疑。又訊之被告許嘉純於偵查中經檢察
    官提示告訴人林荷園之診斷證明書，供承「當時我有掙扎把
    林荷園推開，但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去撞到牆」乙節（見偵卷
    第43頁），也與證人朱紋琳上開證稱其喊住手，告訴人林荷
    園與被告許嘉純雙方均倒向鞋櫃牆邊不符，是證人朱紋琳前
    揭證詞即難逕採。又衡以常人臨訟往往避重就輕，或極力反
    擊對自己不利之證據，然由被告許嘉純前揭供述其推開告訴
    人林荷園是否造成告訴人林荷園撞牆受傷此節，卻不敢肯定
    給予回答，即非無心虛而模糊其詞之可能，均足推認證人林
    荷園、邱玉嬌證述情節較可採信為真實，被告許嘉純上開所
    辯，尚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許嘉純犯行已堪認定，應依
    法論科。　
四、核被告許嘉純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五、原審認被告許嘉純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許嘉純因家庭糾紛而波及在場為阻擋
    衝突繼續發生之告訴人林荷園，造成告訴人林荷園受有傷害
    ，所幸其傷勢尚非嚴重，兼衡被告許嘉純之犯罪動機、手段
    與犯罪情節，以及被告許嘉純迄今尚未取得告訴人林荷園之
    諒解，復參酌被告許嘉純自陳之職業、智識程度、經濟及家
    庭生活狀況等情（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35頁），且
    參考被告許嘉純之素行暨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
    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
    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
    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許嘉純上訴
    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
    告許嘉純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許嘉
    純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荷園於112年4月1日在其友人許雲卿
    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住處，見許雲卿與告訴人許嘉純
    兄妹間因故發生口角進而爆發肢體衝突，竟與許雲卿共同基
    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徒手毆打、拉扯告訴人許嘉純，致
    告訴人許嘉純受有臉部挫傷、上排牙齒疼痛、左膝瘀傷、左
    小腿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未經審判證
    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
    」。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
    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
    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
    認定基礎。　　
三、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被害人就
    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
    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
    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
    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
    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
    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
    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
    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
    、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許嘉
    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及在場人朱紋琳於警詢、偵
    查中之證述及大林慈濟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荷園坦認確有於案發當天與告訴人許
    嘉純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
    ：其僅有以雙手抓住告訴人許嘉純雙手以阻擋告訴人許嘉純
    與其兄許雲卿發生進一步衝突，縱其與告訴人許嘉純有互為
    拉扯，也未使告訴人許嘉純受傷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許嘉純提告被告林荷園涉有傷害犯行，固據提出前揭
    驗傷診斷書及其傷勢照片為證（見警卷第9頁，原審卷第148
    頁至第153頁），然由其歷次指述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
    ，於警詢時指稱：「我哥的女朋友（即被告林荷園）從我背
    後拉扯我頭髮，我就將她推開，除此之外就沒有了」（見警
    卷第3頁背面）、偵查中指證：「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我的頭
    髮，我有掙扎，就將他推開」（見偵卷第43頁）、原審審理
    時改證述：「我們（其與被告林荷園）在拉扯時有撞到鞋櫃
    ，不在醫生畫的部位，因為是在另一隻腳，有照片而已。」
    及指稱：「林荷園抓著我的頭髮，我掙扎要甩開她，因為當
    時我被許雲卿摔到地上還沒有站穩，林荷園又不放手，晃來
    晃去就會沒站穩，造成我腳去撞到矮鞋櫃，手部因為我想要
    林荷園放開我頭髮，林荷園又不放開，在掙扎時，我手撞到
    牆壁」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第139頁），綜觀告訴人許
    嘉純指證被告林荷園造成其傷害之歷程前後不一。而據其初
    始僅指稱被告林荷園拉其頭髮，於原審審理時亦不諱言「（
    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
    」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林荷園縱有如告訴人許
    嘉純指稱拉扯其頭髮之舉，也未造成其傷害。此外，告訴人
    許嘉純並未具體指明被告林荷園有何與共犯許雲卿共同傷害
    其身體之行為。是被告林荷園究以如何方式傷害告訴人許嘉
    純，已陷未明。
　㈡雖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另提出傷勢照片（右手下臂瘀
    挫傷及右小腿瘀青，如原審卷第152頁、第153頁），指證被
    告林荷園抓住其頭髮致其為掙脫而撞向矮鞋櫃及揮擊牆壁而
    受有傷害云云，惟告訴人許嘉純自承其為掙脫被告林荷園之
    束縛而將之推開（見警卷第3頁），則之後告訴人許嘉純自
    身站立不穩或自行揮擊而受有傷害，得否歸咎被告林荷園有
    何故意傷害行為，即非無疑。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
    診斷書並未標列出前揭「右手下臂瘀挫傷、右小腿瘀青」等
    傷勢（見警卷第9頁），甚至前揭照片亦無顯示拍攝日期，
    自無從確知是否為告訴人許嘉純本人在案發當日之身體受傷
    狀況，是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傷勢照片是否為其所稱於案發當
    日與被告林荷園拉扯所致，自有疑義。
　㈢至證人即告訴人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當時有看到被告林荷園拉扯告訴人許嘉純的頭髮等語（見原
    審卷第128頁），惟證人朱紋琳之證詞尚難遽採，已如前述
    ；況據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林荷園拉你頭髮
    ，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
    卷第93頁），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無頭部
    傷勢（見警卷第9頁），是縱認被告林荷園確有拉告訴人許
    嘉純頭髮之舉動，亦未因此造成告訴人許嘉純頭部受傷，自
    難據此逕認被告林荷園有構成傷害罪行。　
　㈣綜上，告訴人許嘉純所指稱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非無
    瑕疵可指，而其提出照片亦無從推斷為案發當日之傷勢狀況
    ，而無從擔保其所為指述為真，參酌首揭說明，即難以告訴
    人許嘉純片面指訴，而為被告林荷園不利之證據。是檢察官
    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
    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林荷園有罪之確信
    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林荷園犯罪，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
    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
    紋琳所述一致，足認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
    行為由，指摘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之認事用法不
    當，請求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撤銷改判云
    云。惟本案由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之所述，均不足以
    認定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已如上述，
    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
    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
    ，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
    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
    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就此部分提
    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提起上訴，檢察官
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嘉純



被      告  林荷園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69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7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　罪　事　實
一、許嘉純與許雲卿為兄妹，林荷園與許雲卿則為男女朋友關係。於民國112年4月1日下午3時30分許，許嘉純在嘉義縣○○鄉○○村○○○0號內，因故與其母邱玉嬌、其兄許雲卿發生口角，許雲卿隨即徒手毆打、拉扯許嘉純（許雲卿傷害許嘉純部分，由原審另行判決），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林荷園見狀，即雙手抓住許嘉純雙臂以隔開許雲卿兄妹，許嘉純竟因不滿林荷園阻擋其追擊許雲卿，憤而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拉扯林荷園使之推撞牆壁，致林荷園受有右上臂擦傷、頭部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林荷園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許嘉純有罪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各項證據資料，檢察官、被告許嘉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列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80頁至第83頁、第125頁第126頁），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許嘉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或任何不適當之情況，應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認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許嘉純固坦認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肢體衝突，然否認有拉扯告訴人林荷園並將之推撞牆壁的傷害行為，辯稱：當時是因為告訴人林荷園拉扯伊頭髮及手臂，才不斷掙扎把告訴人林荷園推開云云。
三、經查：
　㈠據證人即告訴人林荷園迭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指證許雲卿遭在場勸架的張智彥拉離開後，其見被告許嘉純作勢要追擊許雲卿，連忙抓住被告許嘉純雙上手臂，拉開被告許嘉純與許雲卿之間距離，然被告許嘉純竟憤而抓其頭髮往牆上撞擊，造成其頭顱跟身體都撞向牆壁，其間僵持2、3秒等語明確（見偵卷第41頁，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核與證人即被告許嘉純母親邱玉嬌證述：「我本來在客廳看手機，突然許嘉純叫很大聲，我就看到許雲卿跟許嘉純打在一起，然後林荷園就要把他們拉開，張智彥也過來把許雲卿拉到客廳另一邊去打架。我視野看到許嘉純抓林荷園的頭髮靠近頭的位置，林荷園抓許嘉純的手，他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所以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他們兩個就拉扯在一起，時間祇有一下子。」、「（許嘉純與林荷園拉扯時是）面對面」（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82頁）等語互核相符，堪認告訴人林荷園指證情節確實有據。
　㈡又比對告訴人林荷園提出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下稱大林慈濟醫院）醫療診斷證明書所列「右上臂擦傷、頭部挫傷」之傷勢（見警卷第10頁），亦與證人林荷園、邱玉嬌前揭證述被告許嘉純出手方式及告訴人林荷園遭攻擊部位等節並無矛盾，自可認上開2位證人之證述情節屬實無誤。
　㈢至證人即被告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祇看到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的頭髮，被告許嘉純僅有反抗，沒有打告訴人林荷園，也沒有以身體或雙手推擠告訴人林荷園云云。然細繹證人朱紋琳證述內容：「林荷園拉扯許嘉純時，幾乎是貼著身體的，（林荷園）放手後大概是一個上臂的距離」「（兩人拉扯時）是在矮鞋櫃前方」「許嘉純被抓著頭髮，頭就往後仰，算是前後的關係，許嘉純在前面，林荷園在後面...許嘉純就是一直反抗，身體一直晃，林荷園都不放手」「就我目擊的狀況，她們都不曾有貼牆」「她們一開始是沒有靠牆，但在結束的時候，就是我說住手之後，她們兩個人就一起倒在鞋櫃牆壁那邊」等情節（見原審卷第129頁至第131頁），其先稱被告許嘉純與告訴人林荷園發生衝突期間均不曾靠牆，復又稱最後兩人均倒向鞋櫃牆邊；另一邊證稱告訴人林荷園拉扯被告許嘉純時兩人幾乎貼著身體，放手後，雙方間距一個上臂距離，後又稱結束時，雙方倒向鞋櫃牆邊各節，非無前後矛盾之狀況，更與證人邱玉嬌證述「她們兩個抓在一起的位置就在牆邊，林荷園還有撞到牆壁」乙情不符（見原審卷第79頁），是證人朱紋琳證詞是否可信，已有可疑。又訊之被告許嘉純於偵查中經檢察官提示告訴人林荷園之診斷證明書，供承「當時我有掙扎把林荷園推開，但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去撞到牆」乙節（見偵卷第43頁），也與證人朱紋琳上開證稱其喊住手，告訴人林荷園與被告許嘉純雙方均倒向鞋櫃牆邊不符，是證人朱紋琳前揭證詞即難逕採。又衡以常人臨訟往往避重就輕，或極力反擊對自己不利之證據，然由被告許嘉純前揭供述其推開告訴人林荷園是否造成告訴人林荷園撞牆受傷此節，卻不敢肯定給予回答，即非無心虛而模糊其詞之可能，均足推認證人林荷園、邱玉嬌證述情節較可採信為真實，被告許嘉純上開所辯，尚不足採。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許嘉純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核被告許嘉純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五、原審認被告許嘉純罪證明確，適用相關法條，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許嘉純因家庭糾紛而波及在場為阻擋衝突繼續發生之告訴人林荷園，造成告訴人林荷園受有傷害，所幸其傷勢尚非嚴重，兼衡被告許嘉純之犯罪動機、手段與犯罪情節，以及被告許嘉純迄今尚未取得告訴人林荷園之諒解，復參酌被告許嘉純自陳之職業、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等情（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35頁），且參考被告許嘉純之素行暨其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其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所處刑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亦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輕重失衡之情形。被告許嘉純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然本件被告許嘉純之犯行已臻明確，均據本院說明如上，則被告許嘉純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貳、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荷園於112年4月1日在其友人許雲卿位於嘉義縣○○鄉○○村○○○0號住處，見許雲卿與告訴人許嘉純兄妹間因故發生口角進而爆發肢體衝突，竟與許雲卿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分別徒手毆打、拉扯告訴人許嘉純，致告訴人許嘉純受有臉部挫傷、上排牙齒疼痛、左膝瘀傷、左小腿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即所謂之「無罪推定原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三、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荷園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許嘉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及在場人朱紋琳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及大林慈濟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林荷園坦認確有於案發當天與告訴人許嘉純發生肢體衝突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僅有以雙手抓住告訴人許嘉純雙手以阻擋告訴人許嘉純與其兄許雲卿發生進一步衝突，縱其與告訴人許嘉純有互為拉扯，也未使告訴人許嘉純受傷等語。
五、經查：
　㈠告訴人許嘉純提告被告林荷園涉有傷害犯行，固據提出前揭驗傷診斷書及其傷勢照片為證（見警卷第9頁，原審卷第148頁至第153頁），然由其歷次指述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於警詢時指稱：「我哥的女朋友（即被告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扯我頭髮，我就將她推開，除此之外就沒有了」（見警卷第3頁背面）、偵查中指證：「林荷園從我背後拉我的頭髮，我有掙扎，就將他推開」（見偵卷第43頁）、原審審理時改證述：「我們（其與被告林荷園）在拉扯時有撞到鞋櫃，不在醫生畫的部位，因為是在另一隻腳，有照片而已。」及指稱：「林荷園抓著我的頭髮，我掙扎要甩開她，因為當時我被許雲卿摔到地上還沒有站穩，林荷園又不放手，晃來晃去就會沒站穩，造成我腳去撞到矮鞋櫃，手部因為我想要林荷園放開我頭髮，林荷園又不放開，在掙扎時，我手撞到牆壁」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第139頁），綜觀告訴人許嘉純指證被告林荷園造成其傷害之歷程前後不一。而據其初始僅指稱被告林荷園拉其頭髮，於原審審理時亦不諱言「（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是被告林荷園縱有如告訴人許嘉純指稱拉扯其頭髮之舉，也未造成其傷害。此外，告訴人許嘉純並未具體指明被告林荷園有何與共犯許雲卿共同傷害其身體之行為。是被告林荷園究以如何方式傷害告訴人許嘉純，已陷未明。
　㈡雖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另提出傷勢照片（右手下臂瘀挫傷及右小腿瘀青，如原審卷第152頁、第153頁），指證被告林荷園抓住其頭髮致其為掙脫而撞向矮鞋櫃及揮擊牆壁而受有傷害云云，惟告訴人許嘉純自承其為掙脫被告林荷園之束縛而將之推開（見警卷第3頁），則之後告訴人許嘉純自身站立不穩或自行揮擊而受有傷害，得否歸咎被告林荷園有何故意傷害行為，即非無疑。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未標列出前揭「右手下臂瘀挫傷、右小腿瘀青」等傷勢（見警卷第9頁），甚至前揭照片亦無顯示拍攝日期，自無從確知是否為告訴人許嘉純本人在案發當日之身體受傷狀況，是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傷勢照片是否為其所稱於案發當日與被告林荷園拉扯所致，自有疑義。
　㈢至證人即告訴人許嘉純之表姊朱紋琳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有看到被告林荷園拉扯告訴人許嘉純的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128頁），惟證人朱紋琳之證詞尚難遽採，已如前述；況據告訴人許嘉純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林荷園拉你頭髮，有無造成傷害？）頂多就是扯掉幾根頭髮」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又告訴人許嘉純所提前揭驗傷診斷書並無頭部傷勢（見警卷第9頁），是縱認被告林荷園確有拉告訴人許嘉純頭髮之舉動，亦未因此造成告訴人許嘉純頭部受傷，自難據此逕認被告林荷園有構成傷害罪行。　
　㈣綜上，告訴人許嘉純所指稱遭被告林荷園傷害之情節，非無瑕疵可指，而其提出照片亦無從推斷為案發當日之傷勢狀況，而無從擔保其所為指述為真，參酌首揭說明，即難以告訴人許嘉純片面指訴，而為被告林荷園不利之證據。是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林荷園有罪之確信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林荷園犯罪，為被告林荷園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所述一致，足認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為由，指摘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之認事用法不當，請求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林荷園無罪部分撤銷改判云云。惟本案由告訴人許嘉純與證人朱紋琳之所述，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林荷園確有傷害告訴人許嘉純之犯行，已如上述，檢察官僅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再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未提出足以影響原判決之新事證，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雯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志川提起上訴，檢察官許嘉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洪榮家
　　　　　　　　　　　　　　　　　　　法　官　吳育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玉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